
第四條附表三修正規定 
 經濟需要協助幼兒每學期最高補助額度 

補助對象 最高補助額度(每學期) 

公

立

幼

兒

園 

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五十萬元

以下 
免學費外，約新臺幣一萬元 

家戶年所得逾新臺幣五十萬

元至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 
免學費外，最高新臺幣六千元 

私

立

幼

兒

園 

、 

互

助

教

保

服

務

中

心 

低收入戶 最高新臺幣三萬元 

中低收入戶 最高新臺幣三萬元 

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

以下 
最高新臺幣三萬元 

家戶年所得逾新臺幣三十萬

元至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
最高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

家戶年所得逾新臺幣五十萬

元至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 
最高新臺幣二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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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88598B號令函修正發布第4、6、7、9、13條條文；並自一百十年八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幼兒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補助辦法§4


